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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人社办通〔2018〕26 号

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
加强职业培训管理促进就业创业的通知

各州（市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职业培训是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的主要途

径。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省委省政府“放管服”要求，

进一步发挥职业培训促进就业创业作用，提高劳动者的就业创业

能力，确保就业补助资金的合理有效使用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不再实行定点培训机构准入制度

（一）取消定点培训机构备案登记和认定

自本《通知》印发之日起，全省不再实行就业再就业培训定

点机构备案登记和创业培训定点机构认定。省就业局不再受理就

业再就业培训和创业培训定点机构备案登记和认定申请。

（二）创业培训资质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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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《通知》印发前已经省就业局认定的创业培训定点机构，

可凭省就业局的认定通知向办学许可证发证机关申请增补创业

培训资质项目。

原来不属于创业培训定点机构的省内职业培训机构，有至少

2 名以上创业培训教师（需具备国家认可的 SIYB 创业培训教师资

格证书）和开展创业培训的工作方案（含师资、设施、组织教学、

考核评定、后续扶持、资金管理和跟踪服务等情况），可自愿向

办学许可证发证机关申请增加创业培训资质项目。全省各级人社

部门要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《关于规范创业培训机构

认定等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函〔2009〕331 号）要求，做

好本地区职业培训机构创业培训资质的增补工作。

（三）承担政府补贴职业培训的机构范围

全省职业院校、技工院校和经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

门批准的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均可申请承办我省各级公共就业服

务机构组织开展的职业培训。省外有资质的职业培训机构经省就

业局备案后，凭省就业局出具的备案通知可参与我省各级公共就

业服务机构组织开展的职业培训。

全省网络创业培训管理办法另行制定。

二、严格培训机构选定

（一）制定职业培训计划

各县（市、区）应根据当地产业需求、转移就业要求和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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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训目标任务等合理制定年度职业培训计划并上报州（市）人社

部门。州（市）人社部门结合当地产业发展规划、城乡各类重点

群体就业帮扶工作任务和就业补助资金情况下达批复。

（二）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

县（市、区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按州（市）人社部门批准的

职业培训计划制定培训项目管理制度和承担政府补贴培训任务

职业培训机构的基本条件、认定程序和管理办法，建立完善政府

购买培训服务的运行机制。

（三）公开选定职业培训机构

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按计划组织开展的职业培训，应按照

“条件公开、自愿申请、择优选定、社会公示”的原则，在州（市）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门户网站上发布公告，原则上通过公开招标的

方式择优选定职业培训机构。特殊情况也可以采用邀请招标、竞

争性谈判的方式选定。

（四）签订职业培训合同

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对拟选定的职业培训机构在同级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门户网站上向社会进行公示。公示无异议后，与选定

的职业培训机构签订职业培训合同。

三、加强培训管理

（一）强化过程管理

各地要重点加强开班申请、过程检查和结业审核三个环节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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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。州（市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对本级举办

的每期培训班的办班方案、考勤记录、培训日志、学员评价、考

试鉴定等进行全过程管理，录制视频资料，建立完整工作台账。

（二）探索职业培训新模式

鼓励各地积极探索“互联网+职业培训”的模式，开展“技

能在线”网上培训。有条件的州（市）可根据培训对象特点和培

训组织形式，在现有补贴培训机构方式的基础上，探索直补个人、

直补企业或发放培训券（卡）的方式，引导享受职业培训补贴范

围人员积极参与培训。

（三）按时上报职业培训情况

各地每季度末应将当地开展的职业培训情况（包括培训类

别、班次、人数、合格率、补贴资金及承办职业培训机构等）以

书面形式逐级上报至省就业局。

四、强化监督检查和评估

（一）定期开展监督检查和评估

各州（市）每年要按照不低于 10%的比例对县（市、区）公

共就业服务机构组织的职业培训开展实时监督检查，适时开展培

训绩效评估。

州（市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定期检查承办

职业培训机构在培训后对培训对象的就业指导、创业帮扶等措施

是否得力，并将就业率和创业成功率作为培训绩效评估的重要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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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。

（二）鼓励建立第三方监督机制

有条件的州（市）可委托有资质的社会中介组织对培训机构

的培训质量及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评估，自觉接受审计等部门的检

查和社会监督。

（三）严格执行法规纪律

各级人社部门及其相关工作人员要认真履职尽责，切实加强

职业培训管理，做好培训补贴资金的管理使用工作，落实好政府

采购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。对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

的，依法依规移交纪检监察部门或司法机关。

附件：职业培训情况报表

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

2018 年 4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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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8 年 4 月 8 日印发


